表1
个人基本信息采集（变更）表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组织机构代码：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－□               照片编号（    ）
	姓名
	
	曾用名
	
	粘贴照片
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性别
	□男  □女
	民族
	
	

	政治面貌
	□中共党员  □民主党派  □共青团员  □群众
	

	受教育程度
	□研究生  □本科  □大专（高等职校）  □高中（中专、职校、技校）    □初中  □小学  □文盲或半文盲
	

	就业情况
	□单位就业      □建筑业      □医院护工      □家政服务

	户籍地址
	        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              市（区、县）

详细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户籍类别
	□非城镇           □城镇

	本市居住地地址
	 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   路          弄（村）      号           室

	联系电话
	
	邮政编码
	

	居住地街道
	
	其他联系方式
	

	婚育状况
	婚育

状况
	□未婚   □已婚   □丧偶   □离异
	配偶姓名
	

	
	子女数
	
	配偶是否本市户籍
	□是    □否

	
	配偶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健康状况
	□良好      □一般      

	居住证申领情况
	□已申领       □未申领
	居住证号码
	

	居住证类别
	   □引进人才类     □从业类     □投亲、就读、进修类    □临时居住证件

	以上项目真实填写，若与实际情况不符，愿承担相关责任。

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请按本表背面填表说明填写。    

《个人基本信息采集（变更）表》（表1）填表说明

一、填写范围：

1、用人单位对使用的外来从业人员进行个人基本信息采集。

2、用人单位对使用的非城镇户籍外来从业人员参加“三险”的进行个人社会保险登记。

3、用人单位使用的外来从业人员个人信息发生变更的，应填写本表到并区县外管部门办理变更手续。

二、填写要求：

1、照片编号与《照片扫描专用表》（表6）相同。

2、空格或划线部分，必须完整、准确填写。

3、方框“□”为选择项目，以“√”表示。

三、注意事项：

1、用人单位使用的非城镇户籍外来从业人员首次参加“三险”的，需完整填写本表。

2、用人单位使用的外来从业人员参加“五险”的，填写本表办理用工登记后至各区县社保中心办理参保手续。

四、提交本表时，请确认粘贴个人照片、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五、在填写本表时，若有不明事项，可及时与区县外管部门工作人员联系。









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


（反面）














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


（正面）








